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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疫情許多⼈在家⼯作，雇主跟員⼯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？

因應疫情許多⼈在家⼯作，雇主跟員⼯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？
1. 要經過雙⽅同意嗎？或是雇主可以單⽅決定為了配合防疫實施在家⼯作措施
2. 上下班要打卡嗎？如果⽼闆要求員⼯每⼩時電腦畫⾯截圖報備，證明⾃⼰有好好⼯作，這樣的要求合
法嗎？
3. 員⼯中午離開家裡外出買午餐，途中發⽣⾞禍，算是職業災害嗎？
4. 原本在辦公室⼯作會有零⾷、午餐補助，在家⼯作後員⼯還可以要求嗎？
5. 員⼯家裡沒有Wifi吃到飽，可以請公司補助相關費⽤嗎？
6. 員⼯因為⼯作性質需要頻繁連絡外部窗⼝，因此產⽣⾼額通話費，可以請公司補償相關費⽤嗎？

 匿名（認證法律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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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好，針對詢問內容說明如下：

 LU0002342（⼀般會員） 勞動‧⼯作 ∕ ⼯作規則 2021-05-26 01:34

依照勞動基準法施⾏細則第7條規定，對於勞⼯⼯作地點的變更，應該得到勞⼯同意（請點選）。但考量
疫情期間雇主在合理可⾏範圍內，仍有採取必要預防措施使勞⼯免於染疫的責任（請點選），因此雇主參
考中央流⾏疫情指揮中⼼訂定的「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持續營運指引」訂定
相關防疫規範，如：異地辦公、居家辦公，且沒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（請點選）的情形下，
縱使未經勞⼯同意，相較於雇主⽚⾯變更勞⼯⼯作地點，仍然有其正當性。因此，執⾏上縱然考量時間的
緊迫性及防疫必要性，原則上仍然以經勞⼯同意為原則，假設因為⼯作性質不適合居家辦公，則由勞雇雙
⽅在兼顧防疫及勞⼯權益下協商⼀致，可能會是⽐較妥善的做法。

居家辦公期間，參考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、勞⼯在事業場所外⼯作時間指導原則第2條第6款規
定（請點選），雇主依法仍然有置備勞⼯出勤紀錄的義務（請點選），對於勞⼯⽽⾔，也只是暫時轉換⼯
作地點，相關公司內部出退勤的規範也仍應遵守。但為便利勞雇雙⽅在疫情期間辦理出退勤事宜，參考勞
動部QA的說明，出勤紀錄不是只能以事業單位的簽到簿或出勤卡為限，包含：電腦資訊或電⼦通信設備
協助記載，例如：APP、電話、⼿機打卡、網路回報、客戶簽單、通訊軟體或其他可供稽核出勤紀錄的⼯
具，也都可以⽤來作為雙⽅留存出退勤紀錄的輔助⼯具（請點選）。

勞⼯居家辦公期間出⾨買午餐發⽣⾞禍，涉及職業災害認定的部分，請參考《公司提供免費午餐團膳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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 

LU0002342（⼀般會員） 2021-07-07 00:42:27

謝謝您的回覆。 有⼀個實際發⽣的情況，很想知道員⼯如何應對：⽼闆要求員⼯每⼩時電腦畫⾯
截圖報備，證明⾃⼰有好好⼯作。 如果是違法的⾏為，不知道是否有法條依據或是政府機關公
告。 ⾮常感謝！

 

匿名（認證法律⼈） 2021-07-08 04:25:52

因應防疫的需求啟動居家辦公，形式上雖然可能只是上班時間內「⼯作地點」的改變，雇主對於
勞⼯的確也仍然有指揮監督權。 然⽽，運⽤個⼈居住所作為從事勞動⾏為的場所，本⾝也擴及該
居住所因為本來就屬於該名同仁的私領域範圍。 假設雇主要求所有同仁上班時間內要開啟視訊或
截圖，作為⼯作執⾏的證明，雇主⾏為的⾏使仍然需要符合「⽐例原則」，同時對於個⼈資料的
蒐集、處理及利⽤，也需要遵守個⼈資料保護法的規定。

 
LU0002342（⼀般會員） 2021-07-14 03:35:27

⾮常感謝您的說明，希望⼤家可以認識疫情下發的新法律問題！

是我想⾃⼰去外⾯吃，⽤餐途中發⽣⾞禍，請問算是職業災害嗎？》（請點選）。並參考職業安全衛⽣法
施⾏細則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（請點選）居家辦公場所仍屬於由雇主指⽰使員⼯提供勞務的場所，勞⼯
提供勞務過程中因⽣理需要外出⽤餐，仍有可能被認定為職業災害。

⾄於居家辦公期間涉及「伙⾷津貼」、「交通津貼」是否仍如期發放問題，中央主管機關對此並未有⼀致
性的規定或說明，但仍建議依照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本⽂規定正常發放，假設擬⽐照第⼀點說明辦
理，則⾄少應由雇主及勞⼯進⾏協商⼀致，以避免發⽣不必要的誤會。

最後因應居家辦公所增加的「網路使⽤需求」、「電話費⽤」考量仍屬於執⾏業務所必須的⾏為，建議雇
主得視實際情形酌於補助。⾄於「零⾷」或其他備品的提供，如：咖啡，假設只是雇主提供給勞⼯的「福
利」，因為屬於「恩惠性給予」雇主無必然要提供的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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